
立法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2003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實施立法會選舉資助計劃的安排

引言

本文件旨向議員闡釋，《2003 年立法會（修訂）條
例草案》（「《條例草案》」）中建議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提

供資助計劃的相關條文，以方便議員考慮此《條例草案》。

背景

2. 當局建議為二零零四年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提供資

助。該建議旨在鼓勵更多有志服務社會的人士參與立法會選

舉，從而促進香港政黨及政團的發展。這建議獲得立法會政制

事務委員會的支持。《條例草案》建議在《立法會條例》中加

入新的第 VIA部，以為這計劃提供法律依據。

資格及資助款額

3. 在建議的計劃下，候選人名單或候選人如能在立法

會最少取得一個議席，或取得投予有關地方選區或功能界別的

有效票的 5%或以上，便有資格就其招致的選舉開支獲得資助
（新第 60C 條）。應付的資助款額，是將投予有關候選人名單
或候選人的有效票數目乘以指明資助額(每票十元)而得出(註一)

（新第 60D(1)及第 60E(1)條）。最高資助款額為有關候選人名
單或候選人的申報選舉開支的 50%，或其申報選舉開支與申報
選舉捐贈之間的差額(如前者超逾後者的話)，以款額較低者為
準。倘若申報選舉捐贈超逾申報選舉開支，政府將不會提供任

                                

(註一) 至於通過無競逐的選舉選出的候選人，把有關選區或界別登記選民數目的 50%乘以指明
資助額（每票十元），即為應付的資助款額（新第 60D(2)及第 60E(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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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資助（新第 60D(1)及(4)條、新第 60E(1)及(4)條）。此外，我
們將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條例草案》第 39
條，明確規定倘若候選人的申報選舉捐贈相等於其申報選舉開

支，政府亦不會提供資助。

4. 地方選區選舉及功能界別選舉的候選人均有資格獲

得資助。候選人名單或候選人不論是否代表在香港運作的政

黨，或代表非政治性組織，或屬獨立候選人名單或獨立候選

人，都一樣有資格獲得資助（新第 60B(1)及(2)條）。

5. 無論申報選舉開支是否已全部或部分支付或到期應

付，在資助計劃下須付的資助款額均會支付（新第 60B(3)
條）。此外，條例沒有限制候選人須如何使用資助款額。因
此，舉例來說，候選人可利用其所獲的資助來補貼其選舉開

支，或償還為選舉目的而合法取得的貸款。

作出申索

6. 資助的申索須透過填妥選舉管理委員會指明的表格

作出。

7. 每張申索表格必須連同以下文件提交：

(a)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規定須提交的選
舉申報書；以及

(b) 核數師報告，以證明申報選舉開支及捐贈帳目符
合《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有關規定，
且該等帳目如實載錄有關候選人名單或候選人所

招致的選舉開支和收取的選舉捐贈（新第 60I
條）。審計工作應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指明或發
出的核數執業準則進行。

8. 申索人也須表明是否屬於某政黨或某非政治性組

織，或屬獨立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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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申索表格須由候選人簽署。如屬候選人名單，則所

有候選人均須在申索表格上簽署。候選人也須在申索表格上註

明款項應付予哪位候選人。

10. 申索表格應在選舉結果公布日期後的 60 天內提交總
選舉事務主任。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現行

條文，提交選舉申報書的最後期限是選舉結果公布日期後的 30
天。為了讓候選人有足夠時間擬備選舉申報書並作出審計，就

立法會選舉方面的有關期限將延後至 60 天（《條例草案》第
56條），與資助申索的最後期限一致。

由總選舉事務主任核實

11. 總選舉事務主任接到申索後，便會確定申索人是否

符合資格獲得資助，並核實︰

(a) 申索表格已妥為填寫並簽署；

(b) 申索附有選舉申報書；

(c) 申索附有一份核數師的審計報告(請參閱上文第
7(b)段)；以及

(d) 申索款額是在上文第 3段所述的上限內。

如果所提供的資料不夠完備，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要求申索人提

供補充資料。

支付資助的程序

12. 申索經核實後，總選舉事務主任會通知庫務署署長

應付予有關候選人名單或候選人的正確資助款額。為確保不會

有任何可影響申索人獲取資助資格的選舉呈請，總選舉事務主

任只會在提交選舉呈請書的兩個月限期屆滿後，才通知庫務署

署長付款（新第 60J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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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庫務署署長在接獲通知後，便會在切實可行的範圍

內，盡快把適當的款額付予候選人或由候選人名單所指定的人

士。

例外安排

被終止的選舉(註二)（新第 60F(2)條）

14. 倘若選舉被終止，政府便無須支付資助予候選人。

這是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已沒有可能定出每個候選人的得票數

目，從而計算應支付的資助款額。

未能完成的選舉(註三)（新第 60F(1)條）

15. 在選舉主任宣布選舉未能完成的情況下，合資格的

候選人仍可獲得資助。

                                                

(註二) 倘若一名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在選舉當日在選舉投票結束前去世或喪失當選資格，選
舉主任必須根據第 46A(1)條公開宣布該選舉程序終止。

(註三) 倘若一名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在選舉投票結束後但在宣布選舉結果前去世或喪失當選
資格，則該選舉的程序不會在該階段終止。點票程序亦會如常地進行。但如在點票結束

後發覺有關候選人在選舉中勝出的話－

(a) 在地方選區選舉的情況下，如果在去世或喪失資格的候選人所屬名單上有另一名

未由該選舉選出的候選人，該候選人將取代去世或喪失資格的候選人而選出。如

果有多於一名該等未被選出的候選人，誰會取代去世或喪失資格候選人的位置將

取決於名單上的排名優先次序。如果名單上沒有可以取代已去世或喪失資格候選

人的人，選舉主任將根據第 46A(3)條公開宣布該項選舉未能完成，或該項選舉在
有關選區的選舉所選出的候選人人數少於該選區須選出的議員人數的範圍內未能

完成；或

(b) 在功能界別選舉的情況下，選舉主任將根據第 46A(3)條公開宣布該項選舉未能完
成，或該項選舉在有關界別的選舉所選出的候選人人數少於該界別須選出的議員

人數的範圍內未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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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候選人去世的申索及付款安排(新第 60I條)

16. 有權獲得資助的候選人如在申索作出前去世，他的

合法遺產代理人可代其遺產作出申索。候選人如在作出申索後

但在資助支付前去世，付款程序將會一樣，唯一不同的地方是

庫務署署長會根據相關的法律程序把資助付予候選人的遺產。

選舉呈請（新第 60J條）

17. 如有人提交選舉呈請書，總選舉事務主任會在該呈

請書被裁定、放棄或終止後，才通知庫務署署長付款。

撤銷申索

18. 申索人可在作出申索後而資助尚未支付前，利用指

定表格通知總選舉事務主任撤回申索。申索人如去世，他的合

法遺產代理人可代表其遺產撤回申索。

追討資助（新第 60H條）

19. 資助已支付後，而獲資助者是無權獲得全部或部分

已付的款額，則總選舉事務主任會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

以書面通知的方式追討多付的款額。獲資助者必須於該通知的

日期後的三個月內歸還有關款額。任何在指定期限內未歸還的

款額，可作為欠政府的民事債項予以追討。可被追討該筆款額

的人，如在被追討前去世，則其遺產須負的法律責任僅以該去

世者的責任為限。

政制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